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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五家分支机构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我公司决议，决定撤销五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撤销分支机构” ），届时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

并停止营业。 具体撤销分支机构信息见下表：

序号 省份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1 广东省

中山小榄升平东路证券

营业部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升平东路1号海港城（商

业主楼）1单元1807

0760-22288388

2 广东省

中山坦洲南坦路证券营

业部

中山市坦洲镇南坦路68号州际新天花园赛乐

苑60卡

0760-85767866

3 江苏省

无锡惠山大道证券营业

部

无锡市惠山区惠太商业广场35-109 0510-66906610

4 湖南省

长沙岳麓大道证券营业

部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57号奥克斯广

场商业及2、3、4栋16031

0731-85781387

5 河南省 河南分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和光街10

号G栋13层66号

0371-63910007

为保障您的权益及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5家拟撤销分支机构客户将整体迁移至我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

调整后对应关系如下：

序号

撤销分支机构 转入分支机构

名称 省份 名称 省份 咨询电话

1

中山小榄升平东路证券营业

部

广东省 中山分公司 广东省 0760-88336245

2 中山坦洲南坦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中山分公司 广东省 0760-88336245

3 无锡惠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 025-86613607

4 长沙岳麓大道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 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 0731-82732997

5 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洛阳中州西路证券营

业部

河南省 0379-60606096

整体迁移完成后，将由转入分支机构为您提供后续服务。 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保

持不变；您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交易软件等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影

响。

二、整体迁移后，您与撤销分支机构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

方存管协议》等业务协议由对应转入分支机构承继。

三、如果您不同意成为转入分支机构客户，请于2023年5月26日前，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至撤销分支机构现场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或者登录中山证券APP手机软件办

理销户手续，其中两融、期权等业务必须临柜办理。

四、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手续的客户,我公司将视同您同意整体迁移方案。

五、账户迁移后，如您需办理柜面业务，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前往我公司各分支机构办

理，如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中山证券统一客服热线95329咨询。

因分支机构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我公司将持续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为您的

财富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特此公告。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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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与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4月，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3年4月30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99,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回购的最

高成交价为44.0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35.98元/股， 已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100,987,

794.0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已于2023年5月1日届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2年11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本数）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本

数），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刊登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亿嘉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5）。

二、回购进展情况

2023年4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3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599,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44.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5.98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100,987,794.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年11月9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并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9）。

（二）截至2022年11月2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79,45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00%，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于2022年11月24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

例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

（三）回购期间，公司根据股份回购相关规则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司每个月回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2日、2023年1月4日、2023年2月1日、

2023年3月2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24、2023-001、2023-010、2023-016）。

（四）截至2023年5月1日，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599,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44.00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35.98元/股，已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100,987,794.09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

股份回购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五）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回购金额已达到回

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六）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2022年11月3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监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情况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56,780 0.89 1,856,780 0.89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6,083,920 99.11 206,083,920 99.11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60,396[注] 0.46 3,559,434 1.71

股份总数 207,940,700 100.00 207,940,700 100.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实施两次股份回购方案，其中第一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回购期限

为2022年5月18日-2022年8月16日，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60,396股。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2,599,038股，均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 并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授

出。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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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于2023年4月28

日、2023年5月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较大，2023年5月4日收盘价格为25.62元/股，较

年初涨幅达54.71%。

●截至2023年5月4日，公司收盘价为25.62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截止2023

年4月28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负，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滚动市盈率为33.37倍。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4月28日、2023年5月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家明先生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

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

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

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

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截至2023年5月4日，公司收盘价为25.62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截止2023

年4月28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负，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滚动市盈率为33.37倍。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较大，2023年5月4日收盘价格为25.62元/股，较

年初涨幅达54.71%，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3-05)仅反映投资账户2023年04月01日-2023年04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3年6月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3-05）

《中国证券报》（2023-05-05）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3-4-3 16.3007 21.8071 15.1868 22.6472 12.4125 16.4992 14.2224 6.0372 44.4645 12.1351 11.6819 10.2157 10.1916 10.2857 11.0893

2023-4-4 16.3038 21.8034 15.2007 22.6468 12.4375 16.512 14.1872 6.0609 44.4351 12.0916 11.6799 10.2117 10.1936 10.2867 11.091

2023-4-6 16.3074 21.8129 15.2028 22.6691 12.4737 16.4153 14.2618 6.0511 44.4711 12.0991 11.6831 10.2179 10.1951 10.2886 11.0941

2023-4-7 16.31 21.8492 15.2288 22.7154 12.5495 16.5232 14.3101 6.0733 44.7376 12.1567 11.7054 10.2359 10.1988 10.2895 11.0899

2023-4-10 16.3131 21.8404 15.2021 22.6861 12.5317 16.3541 14.2721 6.0682 44.5433 12.1454 11.7015 10.2173 10.1998 10.2924 11.0938

2023-4-11 16.3154 21.831 15.2025 22.6926 12.5558 16.3062 14.2333 6.0617 44.5553 12.1492 11.6994 10.2208 10.1989 10.2934 11.1001

2023-4-12 16.3189 21.8509 15.2308 22.7226 12.6286 16.3354 14.1771 6.0679 44.5728 12.1989 11.6969 10.2308 10.2019 10.2943 11.1064

2023-4-13 16.3187 21.8278 15.2009 22.7007 12.5353 16.2096 14.1651 6.0478 44.3792 12.1765 11.6888 10.2188 10.2004 10.2953 11.1043

2023-4-14 16.322 21.8586 15.2171 22.7596 12.6074 16.2357 14.2206 6.0768 44.6154 12.2099 11.6992 10.2318 10.203 10.2962 11.1064

2023-4-17 16.3297 21.8911 15.2232 22.8013 12.6287 16.3331 14.3794 6.1462 44.9383 12.1962 11.7137 10.245 10.2074 10.2987 11.1033

2023-4-18 16.333 21.8953 15.2248 22.8035 12.6723 16.3774 14.3475 6.1578 44.9428 12.2307 11.708 10.2405 10.2091 10.2997 11.102

2023-4-19 16.3314 21.8705 15.2095 22.7676 12.6403 16.2805 14.2037 6.1147 44.6967 12.2145 11.6971 10.2315 10.2061 10.3007 11.1075

2023-4-20 16.3303 21.8543 15.2244 22.7494 12.7218 16.4028 14.1193 6.1003 44.5972 12.4247 11.6892 10.243 10.2039 10.3016 11.1136

2023-4-21 16.3258 21.791 15.1594 22.6297 12.5706 16.1716 13.9081 5.9938 43.7918 12.2939 11.6596 10.1841 10.1985 10.3025 11.1021

2023-4-24 16.3245 21.7466 15.1426 22.5638 12.5467 16.0496 13.772 5.9383 43.3819 12.35 11.6454 10.169 10.1978 10.3048 11.1155

2023-4-25 16.3235 21.7292 15.1272 22.5126 12.5073 16.0308 13.6081 5.9023 43.0509 12.4982 11.6312 10.154 10.195 10.3057 11.1158

2023-4-26 16.3264 21.7587 15.1155 22.5351 12.4956 15.8515 13.6847 5.9128 43.1807 12.2759 11.6346 10.1451 10.1975 10.3067 11.113

2023-4-27 16.331 21.8048 15.1171 22.5714 12.4204 15.847 13.7863 5.9547 43.345 11.973 11.6428 10.1535 10.2018 10.3076 11.1123

2023-4-28 16.3354 21.8464 15.1518 22.6346 12.5455 16.0239 13.8119 6.0089 43.6722 12.3393 11.6559 10.1788 10.2052 10.3086 11.1184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18年

6月25日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

1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69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万丰股份” ，

扩位简称为“浙江万丰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172”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14.58元/股，发行数量为3,338.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2.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根据《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

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652.71倍， 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335.20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67.6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网

下无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6,005,595股， 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670,405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670.4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3812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4月28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6,417,97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85,174,046.3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86,02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170,273.66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676,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7,336,08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670,405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6,027股，包销金额为4,170,273.66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0.86%。

2023年5月5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3〕669号文同意注册。《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3,338.00万股， 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约为25.03%；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股） 14.58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

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如

有）

无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

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0.64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48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30.23倍（按照发行人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9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72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7.44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相关资格规定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A股账

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48,668.04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6,609.05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昌文 联系电话 0575-85668072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6551360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以下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经纬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９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７．７０

元

／

股对应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后孰低归母净利润摊

薄后市盈率为

３２．３５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２０

日扣非后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低于招股说

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２０

日扣非前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６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

７

，

６１３．５８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４８

，

９３６．４２

万元，超出募投

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部分将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本次发行存

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或短期内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将对发行人的

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或存在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风

险，由此造成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损失的

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墩路

１８９９

号

Ａ１

幢

６

楼

６２６－６２８

室

联系人：徐建珍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６９７９２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６９７９２２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人：李守伟、赵中堂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发行人：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5

日

特别提示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南湖”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8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

保荐”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与长江保荐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431.2701 万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21.563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83.4199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3.36%。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 138.143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5,744.950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1%；网上发

行数量 2,402.9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9%；

最终网上、 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8,147.8502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1.17 元 /股。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4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航天南湖” A 股 2,402.9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披露的《航天南

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5 月 8 日

（T+2 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

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提交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

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083,743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71,079,622,5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03380575%。 配号总数为 142,159,245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142,159,244。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2,958.0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814.8000 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930.1502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217.7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9%。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26895%。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5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在《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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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